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

评 奖 实 施 方 案

为保证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细则》规定，经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委员会审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坚持弘扬主旋律，提倡多样化，充分发挥优秀作品的导向示范作用，为提升我省文艺创作整体水平，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服务。

二、参评作品的时限和种类

1、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参评作品的上限时间为2005年7月1日，下限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。

2、参评作品的种类：文学类作品（长篇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）；戏剧类作品；广播影视类作品（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电视文艺、广播文艺、动漫）；美术书法摄影类作品；音乐舞蹈类作品（音乐、舞蹈、大型实景演出、演艺秀）；曲艺杂技民间文学类作品；文艺评论类作品（文艺理论研究、文艺评论论文、论著）等，总计七个门类。

3、参评作品必须是我省作者独立或以我省作者为主（包括中央驻豫单位和驻豫部队的作者）创作生产，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公开发表的作品（网络媒体发表的作品除外）；参加过市级以上演出、展览的作品；在市级以上电台、电视台、期刊、出版社公开播出（放映）、出版发行的作品。

4、凡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作品不再重复申报。

三、评奖要求

1、本届评奖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。参评作品要符合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有机结合的“精品”要求，力争达到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。

2、要体现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原则。参评作品要按照“三贴近”的要求，力争达到内涵丰富、形象生动，情感真挚，打动人心，为群众喜闻乐见。

3、要体现市场和效益意识。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，充分重视文艺作品的经济效益，把票房、收视率、发行量、市场前景等作为评奖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
4、要体现时代主题和中原风貌。参评作品要紧扣时代主题，艺术地展示改革开放中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中原地域文化特色，在表现形式上丰富多彩。

四、参评作品的申报办法

1、集体创作的作品由组织制作单位负责申报；二人以上创作的作品应在征得所有作者同意的前提下由一人申报；版权属个人的作品由个人申报。申报作品的数量为每种艺术门类每人限报一件，可同时兼报其它艺术门类的作品一件。

2、参评作品申报材料包括：①表演艺术、广播、影视类报送10套录像带（VCD、DVD光盘、录音带）；同时提供文字脚本10份；造型艺术类应尽可能报送作品原件并同时报送复制件两份（如照片）；如报送原件确有困难，复制件应准确全面反映原件的真实面貌。②图书、文学作品的样书10本（套）。③作品申报表一式十份。申报表由评奖办公室统一印制，可以复制。④各省辖市委宣传部、各申报单位要填写《申报作品一览表》一式两份。

3、申报时间：2009年3月20日至2009年4月20日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4、申报地点：各省辖市的作品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申报，有关高校、省直、省管单位按属地原则，向所在地省辖市委宣传部申报；在省会的省直高校向郑州市委宣传部申报，省文化厅、省广电局、省文联、省新闻出版局、中原出版集团等单位按系统申报。其它省直机关、在郑州的省管事业、企业单位奖作品报送省文联220房间，联系电话：63934916，联系人：邵艳艳。驻豫部队的作品报送省军区宣传处，联系电话：63070267，联系人：胡凯。评奖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，联系电话：65902365，65902741；联系人：李玉中  张村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1、根据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，本届评奖获奖作品的总量定为120项，分为特等奖、一等奖和二等奖。

2、对本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组织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省直有关单位、省辖市委宣传部，授予“组织工作奖”。

3、本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继续设青年鼓励奖。

六、评奖程序

评奖工作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。

1、初评阶段。由省委宣传部聘任有关人员，组成7个专业评审组。各专业评审组要结合本组所涉及的艺术门类的情况，确定本专业组的评选办法，开展初评工作。各专业评审组成员在认真审读作品的基础上，写出书面审读意见。然后，召开评审小组工作会议，交流看法，统一认识，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，在获得评委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的作品中按得票多少为序，按比例要求，选出送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委员会（简称评委会）审评的作品。对选送的作品，各专业评审组评委要写出简洁、准确、客观的评语，字数控制在300字左右。

2、终评阶段。由省委宣传部委托评委会进行。各位评委在认真审读作品的基础上，写出书面审读意见。然后，召开评委会工作会议，分门别类地讨论作品，交流看法，统一认识，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，决定获奖作品。投票表决时，参加投票的评委不得少于评委总数的三分之二，获奖作品的得票数不得少于表决人数的三分之二。对获奖作品，评委会按得票多少为序，给每件（个）获奖作品写出书面评语，字数控制在300字左右。

3、评奖办公室在评奖期间，分阶段写出初评报告、终评报告，报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会审定。

4、关于青年鼓励奖的评选。此项奖旨在奖励那些年龄在35岁以下、德才兼备，在文学艺术上做出突出成绩并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文艺人才。按照这个要求，各专业评审组经过充分酝酿、慎重研究，以每个门类3名的比例，提出候选人名单、填写情况介绍并推荐给省评奖委员会，省评奖委员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，在专业评审组推荐的候选人范围内，经过讨论，通过无记名投票，选出14名候选人员，报部长办公会研究，再从中按比例选出有培养前途的人员，通过包装、送外地学习等进行重点培养。

5、本次评奖的时间安排是：2009年4月28日前召开评奖委员会工作会议，议定具体事宜；5月中旬进行初评；5月下旬进行终评。

6、待部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后，评奖办公室把拟定获奖的作品在省会主要媒体和大河网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评奖纪律

1、所有参与评奖的同志要坚持评奖的指导思想和评选标准，秉公评选，不循私情，保守评审秘密。

2、坚持回避原则，凡已申报作品的作者不得担任本届评奖专业评审组评委、终评评委。

3、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要按章办事，不得干预评审。

4、评审期间，不得接待与评审工作无关人员的来访。

5、违反上述纪律者，取消专业评审组成员、终评评委、工作人员资格，并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八、表彰和奖励

1、对获得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的作者，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
2、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获奖者的获奖业绩，记入本人档案，作为任用、晋级、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办公室

2008年12月29日

